
通化市生态环境局医药高新区分局
                               通高新环建字[2026]1号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Hlk157668666][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54]关于胡庆余堂大健康（通化）中药饮片及
食品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bookmark: _Hlk157757556][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60]胡庆余堂大健康（通化）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_Hlk157757486][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_Hlk157757585][bookmark: OLE_LINK58][bookmark: OLE_LINK59]你公司委托吉林省睿彤环境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胡庆余堂大健康（通化）中药饮片及食品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该项目环评报告经公示和专家审查，符合审批条件，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和审批意见。
[bookmark: OLE_LINK4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_Hlk157757714][bookmark: _Hlk157759304][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6][bookmark: OLE_LINK105][bookmark: OLE_LINK72][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62][bookmark: _Hlk218321682][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_Hlk217975813][bookmark: _Hlk217975925]（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你公司拟投资600万元，在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医药健康创业园建设中药饮片及食品生产线项目。项目租赁通化高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的开发区西区医药健康创业园15号标准厂房一层，建筑面积1862m2，由中药饮片生产区、压片糖果生产区、固体饮料生产区、库房、实验室、危险废物暂存间及办公区等功能区组成，建设中药饮片、固体饮料、代用茶和食品加工生产线；外购麝香、羚羊角、牛黄、鹿茸、哈蟆油、桑黄提取物、灵芝提取物和鲜铁皮石斛、鲜西洋参、人参及实验室用试剂甲醇、乙醇、乙醚、硫酸和甲苯等原料；安装洗药机、切药机、电热炒药机、振动筛、粉碎机组、电能蒸汽灭菌器、电热蒸煮锅、烘干机、混合机、除粉机、除尘器和压缩空气机组等设备；采取原料净选、洗润、切制粉碎、炒制、烘干、混合、制粒、除粉、压片、包衣和冻干、打粉及包装等生产工艺过程，年产中药饮片鹿茸粉和羚羊角粉等18种产品758kg、食品压片糖果桑黄片375kg和中药冻干粉300 kg。项目不设食堂；建筑物冬季采暖依托园区集中供热锅炉供暖。
[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30]（二）项目审批意见。本项目为中药饮片及食品、糖果加工制造项目，在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西区生物制药及人参深加工产业园区内建设，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结论，项目符合产业政策和《通化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及《通化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通市政办发[2024]4号）要求；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同意本项目建设。
二、本项目在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期间，应严格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和本批复要求，重点做好以下环境保护工作。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31]（一）做好废气达标排放工作。项目的中药饮片生产线的打粉、烘干、炒制等工序产生的废气，经设备密闭和收集由安装的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满足《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7823-2019）表1限值；实验室产生的有机废气由通风橱集气罩收集，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限值后，分别由不低于15m高的（DA001和DA002）排气筒排放。厂区内非甲烷总烃，要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限值；厂界处的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要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限值。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56]（二）做好噪声达标排放工作。项目安装的切药机、振动筛、粉碎机组和压缩空气机组等产生噪声的工段，要采取消音、隔声、车间封闭、内装隔声吸声材料和基础减振及软连接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区限值要求。
[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34]（三）做好废水处置工作。项目制水和洗润等产生的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满足北区污水处理厂进水限值要求后，由通化高泽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统一收集后负责转运到该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待西区湾湾川污水处理厂达到运行条件，要满足西区湾湾川污水处理厂进水限值要求，再通过湾湾川污水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57][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23]（四）做好化学试剂管理工作。项目实验室用的甲醇、乙醇、乙醚、硫酸和甲苯等化学试剂，按《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GB15603-2022）要求，设置专区分区域存放，防止存放不当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63][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2][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86][bookmark: OLE_LINK85]（五）做好固体废物管理工作。项目布袋除尘灰粉回用于生产；废包装物收集后外售处理；除尘废布袋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原料净选杂质和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实验室产生的实验废液、废试剂瓶和设备产生的废润滑油及含油抹布等属危险废物，依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建设约3m2的危险废物贮存点，按危险废物种类分区存放；按《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2023）标准要求，设置警示标识和设置危险废物标识，标明贮存物的类别、名称、规格、注意事项等；危险废物要设专人分类收集，按流程明确责任并设置台账，实施联单转运制度，定期送有处理资质单位处置，记录台账保留5年以上。
（六）做好项目环境风险防范工作。要按《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环发[2015]第4号）要求，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防范制度，定期组织培训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演练，落实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七）做好持证排污和污染物监测工作。建设项目在完成环保达标验收前，要按照《排污许可管理管理条例》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等管理文件要求，取得排污许可证后落实持证排污。按照环评报告中明确的点位、因子和频次要求，定期开展自行检测并向环境管理部门报告检测数据，做好环境管理工作。
三、排污总量核定。挥发性有机物的排放总量为0.264kg/a。
四、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厂址和施工方案或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要重新向我局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的，要重新向我局报审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调试3个月内你公司要组织本项目环保验收并将验收意见报送我局备案。
    六、请通化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高新大队负责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管理工作。


通化市生态环境局医药高新区分局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77][bookmark: OLE_LINK76]2026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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